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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 1167:1996《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耐内压 试验方法））（英文版），技

术内容上完全等同，仅在文字上进行了编辑性修改，编写方法完全对应。

    本标准代替GB/T 6111-1985《长期恒定内压下热塑性塑料管材耐破坏时间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与GB//T 6111-1985相比主要变化有：

    1．标准名称由“长期恒定内压下热塑性塑料管材耐破坏时间的测定方法”改为“流体输送用热塑性

      塑料管材耐内压试验方法”。

    2．增加了试验参数一章。

    3．提高了对试验设备的精度要求。

    4。取消了C型密封接头，并对其他两种密封接头进行了详细说明。

    5．试样数量改为3个，并详细规定了试样长度。

    6．详细规定了试样状态调节的方法和时间。

    7．详细规定了在试验过程中对不同的试验现象的处理方法。

    8．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o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6111-19850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北宝硕管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 剑、赵志杰、许学成、王树华、焦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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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耐内压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塑性塑料管材在恒定温度下耐恒定内水压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217-2001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公称外径和公称压力（idt ISO 161. 1:1996)

    GB/T 8806-1988 塑料管材尺寸测量方法（eqv ISO 3126:1974)

    GB/T 18252-2000 塑料管道系统 用外推法对热塑性塑料管材长期静液压强度的测定

    注：GB/T 18252--2000((塑料管道系统 用外推法对热塑性塑料管材长期静液压强度的测定》是参考 ISO/DIS

        9080:1997((塑料管道系统 用外推法对热塑性塑料材料以管材形式的长期静液压强度的测定》制定的，该标准

        的技术内容与ISO/DIS 9080:1997一致。ISO/DIS 9080:1997是对 ISO/TR 9080的修改。

3 定义

本标准相关定义见GB/T 4217----2001 0

4 原理

    试样经状态调节后，在规定的恒定静液压下保持一个规定时间或直到试样破坏。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样应保持在规定的恒温环境中，这个恒温环境可以是水（水一水试验），其他液

体（水一液体试验）或者是空气（水一空气试验）。

5 试验参数

引用本标准的相关标准应明确下列试验参数：

a) 使用的密封接头类型（见6. 1) ;

b） 管材的尺寸和管系列（见 7. 1);

c） 试验温度（见6. 2和 10.1)；

d) 对于公称外径d�>315 mm的管材，试样的自由长度不足1 000 mm的应注明（见7.1.1);

e） 试样数量（见7. 2 )；

f) 试验压力P或由试验压力诱导的环应力of见8.2.2);

9） 除表1规定外的状态调节时间（见第9章）；

h） 试验类型，如水一水、水一空气、水一其他液体等条件（见第4章和10.1);

1） 保压时间和破坏类型（见10. 3) ;

j） 附加试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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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设备

6. 1 密封接头

    密封接头装在试样两端。通过适当方法，密封接头应密封试样并与压力装置相连。密封接头应采

用以下类型中的一种：

    AV：与试样刚性连接的密封接头，但两个密封接头彼此不相连接，因此静液压端部推力可以传递

到试样中（如图1a）所示）。对于大厂！径管材，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试样与密封接头间连接法兰盘，当法

兰、接头、堵头及法兰盘的材料与试样相匹配时可以把它们焊接在一起。

    B }V 用金属材料制造的承口接头，能确保与试样外表面密封，且密封接头通过连接件与另一密封

接头相连，因此静液压端都推力不会作用在试样仁（如图1 b?所示）。这种封头可由一根或多根金属拉

杆组成，且试样两端在纵向能自由移动，以免试样由于受热膨胀而引起弯曲变形。

    密封接头除夹紧试样的齿纹外，任何与试样表面接触的锐边都需修整。密封接头的组成材料不能

对试样产生不良影响。

    注 t：一般来说，由干管材的形变应力的不同，采用B型封头的破坏时间比采用A型封头的破坏时间短。

    注2：如无一定的预防措施，当试样在低于试验温度的环境下组装，B型封头易使试样弯曲变形。

    根据（iB/T 18252---2000评价管材或管件材料性能的试验中，除非在相关标准中有特殊规定，否则

应选用A型封头。

    仲裁试验采用A型密封接头。

          a）A型密封接头示愈图

L,、 一试样自由长度。

卜）B型密封接头示意图

                                                  图 1

6.2 恒温箱

    根据相关标准规定，恒温箱内充满水或其他液体，保持恒定的温度，其平均温差为土1. 0C，最大偏差

为F2 0C a恒温箱为烘箱时，保持在规定温度，其平均温差 ｝℃，最大偏差‘；℃。

    当试验在水以外的介质中进行时，特别是涉及到安全及所用液体与试样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应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当试验在水以外的介质中进行时，用于相tl一对比的试验应在相同环境下进行。

    由于温度对试验结果影响很大，应使试验温度偏差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并尽可能小。例如：采用流

体强制循环系统。若试验介质为空气时，除测量空气的温度外还建议测量试样表面温度。

    水中不得含有对试验结果有影响的杂质。

6.3 支承或吊架

    当试样置于恒温箱中时能保持试样之问及试样与恒温箱的任何部分不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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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加压装置

    加压装置应能持续均匀地向试样施加试验所需的压力，在试验过程中，压力偏差应保持在要求值的

十：％范围内。

    由于压力对试验结果影响很大，压力偏差应尽可能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的最小值。

    注1：压力最好能单独作用在每个试样上。但在一个试样发生破坏时不会对其他试样产生干扰，允许运用装置将压

          力同时作用到各个试样上（例如：使用隔离阀或在一个批次中根据第一个破坏而得出结果的测试）。

    注2：当压力较规定值稍有下降时（如由于试样的膨胀），为保证压力维持在规定偏差范围内，系统应具有自动补偿

          压力装置，补充压力到规定值。

6.5 压力测盘装置

    能检查试验压力与规定压力的一致性，对于压力表或类似的压力测量装置的测量范围是：要求压力

的设定值应在所用测量装置的测量范围内。

    压力测量装置不能污染试验液体。

    建议用标准仪表来校准测量装置。

6.6 温度计或测温装置

    用于检查试验温度与规定温度的一致性。

6.7 计时器

    计时器应能记录试样加压后直至试样破坏或渗漏的时间。

    注：建议使用对由于渗漏或破坏所引起的压力变化较敏感并能自动停止计时的设备，必要时能关闭与试样有关的

        压力循环系统。

6.8 测厚仪

    符合GB/T 8806---1988测量管材壁厚的要求。

    注：Of以采用超声波测量仪。

6.9 管材平均外径尺

    符合GB/T 8806-'1988测量管材平均外径的要求，例如金属卷尺。

试样

7. 1 尺寸

7.1.1 自由长度

    当管材公称外径d,,镇315 mm时，每个试样在两个密封接头之间的自由长度I.�（如图1)应不小于

试样外径的三倍，但最小不得小于250 mm;当管材d,,>315 mm时，其最小自由长度I,,>] 000 mm o

7. 1.2 总长度

    对于B型密封接头，试样总长度应保证试样的端面在试验过程中不与密封接头底面发生接触。

7.2 试样数量

    除非在相关标准中有特殊规定，试验至少应准备三个试样。

    试样数量取决于试验的目的（如性能试验、内部或外部质量控制试验）。

仪器的校准及试验压力计算

8. 1 仪器校准

    温度和压力控制系统及用于测量温度、压力和计时的仪器都应与所使用的量程相一致，校准的频率

应与使用条件相匹配。

8.2 试验压力的计算

8.2. 1 按GB/"I' 8806----1988的规定测定试样自由长度部分的平均外径和最小壁厚，使用的仪器分别

符合6.8和6.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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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根据公式（1)计算试验压力P，结果取三位有效数字，单位为MPao

尸 二 Q
2 emln

d ．一 e-
（I）

  式中：

  。－－一 由试验压力引起的环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

d,-－一 测量得到的试样平均外径，单位为毫米（MM);

en�,, －一一测量得到的试样自由长度部分壁厚的最小值，单位为毫米（mm) o

9 试样状态调节

    擦除试样表面的污渍、油渍、蜡或其他污染物以使其清洁干燥，然后选择密封接头与其连接起来，并

向试样中注满接近试验温度的水，水温不能超过试验温度5,c o

    把注满水的试样，放人水箱或烘箱中，在试验温度条件下放置表1所规定的时间，如果状态调节温

度超过100'C，应施加一定压力，防止水蒸发。

                                      表 1 试样状态调节时间

│壁厚。�� /mm  │ 状态调节时间│

│e,i, < 3      │ III士5 min  │

│3成e��� < 8   │ 3h士15 min  │

│8（ e��� x̀:16│ 6h士30 min  │

│16（e�11<32   ├──────┤ │              │10 h土1h    │

│32蕊enl       │ 16 h士lh    │

    除非在相关标准中对有关材料有相关规定，否则，管材在生产后15h内不能进行压力试验，但生产

检验除外。

10 试验步骤

10.1 按相关标准要求，选择试验类型如水一水试验、水一空气试验或水一其他液体试验。

    将经过状态调节后的试样与加压设备连接起来，排净试样内的空气，然后根据试样的材料、规格尺

寸和加压设备情况，在30 s至1h之间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均匀平稳地施加试验压力至根据公式（1)计

算出的压力值，压力偏差为挤 % o

    当达到试验压力时开始计时。

10.2 把试样悬放在恒温控制的环境中，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介质都应保持恒温，具体温度见相关标

准，恒温环境为液体时，保持其平均温差为士1 C'，最大偏差为士2'C,；恒温环境为烘箱时，保持其平均温

差为士｝℃，最大偏差为雌℃，按10.3或10.4直至试验结束。

10.3 当达到规定时间或试样发生破坏、渗漏时，停止试验，记录时间，10.4条除外。

    如果试样发生破坏，则应记录其破坏类型，是脆性破坏还是韧性破坏。

    注：在破坏区域内，不出现塑性变形破坏的为“脆性破坏”，在破坏区域内，出现明显塑性变形的为“韧性破坏”。

    如试验己经进行1 000 }、以r，试验过程中设备出现故障，若设备在3天内能恢复，则试验可继续进

行；如试验已超过5000h，设备在5天内能恢复，则试验可继续进行。如果设备出现故障，试样通过电

磁阀或其他方法保持试验压力，即使设备故障时间超过上述规定，试验还可继续进行；但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试样的持续蠕变，试验压力会逐渐下降。设备出现故障的这段时间不应计人试验时间内。

10.4 如果试样在距离密封接头小于0. 1 L,、处出现破坏，则试验结果无效，应另取试样重新试验(L。为

试样的自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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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本标准号及相关引用标准；

b） 试样的详细标识；

c） 试样的材料类型；

d) 管材的公称尺寸；

e） 试样实测尺寸（mm) ;

f) 试验温度和测量精度；

g） 环应力（MPa)；

h） 计算的试验压力（MPa) ;

i) 试验环境，即：空气、水、其他液体等条件（所使用其他液体的特性）；

J） 所用密封接头类型；

k） 试样的总长度和自由长度（mm) ;

1) 试样数量；

m） 试验持续时间；

n) 如有破坏，则其破坏类型；

o) 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所观察到的现象；

P） 可能影响结果的任何细节，如意外情况或本标准中未规定的操作细节；

q） 试验日期或试验开始和终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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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本要求

A. 1 总则

    本附录建议：从表A. 1到表A. 6中给出了不同材料的试验温度及诱导应力，对各种不同材料的管

材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时，管材的破坏时间不应小于表中给出的最小试验时间。

A. 2 硬聚氮乙烯(PVC-U)管材

表A. 1 硬聚氮乙烯(PVC-U）管材

│试验温度／'C. │ 试验时间／h │ 诱导应力Q/MPa │

│20            │  1         │ 42            │

│60            │ 100         ├───────┤ │              │            │35            │

│              │1 000       │ 12.5          │

A. 3 撅化聚撅乙烯（PVC-C)管材

表 A. 2 氮化聚氮乙烯(PVC-C)管材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h │ 诱导应力 a/MPa │

│20          │ 1           │ 43            │

│（）5       ├──────┼───────┤

│            │165         │ 5．6          │

│            │1 000       │ 4．6          │

│            ├──────┤3．6          ││            │8 760       │              │

A. 4 聚乙烯(PE）管材

表 A. 3 聚乙烯(PE）管材

诱导应力a/MPa

试验温度厂℃ 试验时间川口石一
｛

I    }'1,:100

一丁一三 ＿扛＿＿＿6. 3 5 一4一）一1
MRS分级

PE80 PE63 PE5石一下 1)E40 PF32

VJ000一士 1.5

注：按照G13,'T 18252规定，通过一系列试验得出材料的MRS。如果给定 MRS的材料不符合上述给出的最小试

    验时间，那么试验时间叮以调整。对于给定 MRS级别的材料，其物理性能不可能符合80*(-'规定的要求．可

    降低试验应力。这些应力通过检杳用来判定材料MRS级别的数据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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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聚丙烯(PP）管材

表 A. 4 聚丙烯(PP)管材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h │ 诱导应力a/MPa     │

│            │            │PP-H│ PP一B │ PP-R│

│20          │ 1           │ 21  │ 16    │ 16  │

│95          │ 22          │ 5.0 │ 3.4   │ 4. 2│

│            │165         │ 4. 2│ 3.0   │ 3.8 │

│            │1 000       │ 3.5 │ 2. 6  │ 3.5 │

A. 6 聚丁烯(PB）管材

表A. 5 聚丁烯(PB）管材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h │ 诱导应力a/MPa │

│20          │ 1           │ 15.5          │

│95          │ 22          │ 6. 5          │

│            │165         │ 6. 2          │

│            │1 000       │ 6. 0          │

A. 7 交联聚乙烯(PE-X）管材

表 A. 6 交联聚乙烯(PE-X)管材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h │ 诱导应力a/MPa │

│20          │ l           │ 12            │

│95          │ 1           │ 4. 8          │

│            │22          │ 4. 7          │

│            │165         │ 4. 6          │

│            │1 000       │ 4. 4          │


